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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建議修改議事規則，「立法會行政長
官答問會，昨日因為3名議員的不檢點行為而首次腰
斬，事態除了使市民未能更多地了解特首梁振英的施
政，實際上折射出幾名激進議員擾亂立法會議事、妨
礙政府施政的所作所為，變本加厲。……立法會亂
局，現在只見主席和建制派議員疲於奔命，其實，每
一名議員對維持議會正常運作，履行應有職能，都有
責任。現在『民主派』保持距離，甚至採愛理不理的
取態，絕不應該。既然搞事議員另有議程和政治目
的，立法會應該修改《議事規則》，就制止擾亂議事
秩序、『剪布』機制等規定，做到清晰可行，既可顧
及少數議員的議事空間和權利，又使議會的民主程序
不至於成為一紙空文。『民主派』議員不宜繼續鄉愿
甚至偽善，要拿出勇氣與建制派商討，就維護立法會
正常議事和發揮應有職能，透過修改《議事規則》達
成共識，改變少數挾持多數的局面，使立法會回歸正
常和正確軌道。」

修改議事規則 為搞事議員設「緊箍咒」
《頭條日報》社評則指議會要有「緊箍咒」，「議

員粗鄙發言，動手擲物，已經構成行為不檢，妨礙議
事廳運作，破壞議會綱紀，損害行政立法關係，市民
有目共睹，其實他們只是做騷，爭取『粉絲』的支
持，大部分市民愈來愈反感，主席行使權力，掃走語
言粗暴、行為過激的議員，合法合理，無容置疑。部
分激進議員一而再、再而三擾亂立法會，等同廢了立
法會的武功，長此下去，政府運作亦被拖慢，對民生
影響極壞，現時主席只能在議員搞事後才下『逐客
令』，未能有效防止議會不受干擾，應否修訂《議事
規則》，考慮事前防範，或對滋事議員作更重的處
罰，急需提上立法會內部的議事日程。」

《經濟日報》社評指出反對派不應縱容激進行徑，
「『泛民主派』過去較傾向捍衛議員發言權、拉布
權，反對主席對此設限。『泛民』維護議員權利固非

無理，惟教公眾失望的是，『泛民』始終未能提出合
理的處理方法，以解決個別議員的不文明行為，令立
會工作回到正軌。此容易令公眾覺得，『泛民』議員
在默許、甚至縱容激進議員的過激舉動，實損害市民
對『泛民』的信心。立會各黨派皆須正視議會紀律問
題，尋求解決方法，在保障議員監督權的同時，更必
須防止粗鄙、野蠻行為，尤其『泛民』不能只反對設
限，而應提出建設性意見，助立會建立理性監督能
力，樹立民主作風的楷模，保障香港的文明核心價
值。」

《信報》社評認為「腰斬」事件令議會蒙羞，「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出席立法會答問會，其間有議員叫
囂，抗議梁振英批評『拉布』，並向他擲物，結果答
問會史無前例地遭『腰斬』。腰斬事件令嚴肅的議政
答問淪為鬧劇，更令人遺憾的是，議會的運行秩序已
無法約束激進議員的行為；加上當前行政與立法關係
尖銳對立，使香港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很難在議會
透過理性討論取得共識，達致最大程度滿足公眾利益
的政策；而失去自律的議員，無論他們基於什麼訴
求，其藐視議會秩序的行為確實令公眾失望。」

《新報》社評指出，「從『拉布』到搗亂答問大
會，均是在在的顯示出了一個問題：現任的立法會議
員當中，有一部分人並不尊重他們的法定身份，也不
尊重市民用選票賦予他們的工作，反而企圖用盡種種
方法，去癱瘓立法會的正常運作。陳偉業說的『非常
手段履行職責』，當然是一個狡辯，因為立法會議員

的工作，就是在立法會之中，進行立法工作，如果他
們身為議員，非但自己不去正式的做事，反而用盡方
法，去阻止其他的議員正常工作，這當然是很不正當
的做法，也是議員的失職。」

破壞議會秩序 妨礙政府施政
《信報》署名文章批評，「『拉布』與擲物，在政

府官員眼中，可歸類為就是以非常態的舉措，阻礙政
府施政，而且影響行政立法關係；因此，政府這次採
取強硬態度回應，既有財爺一句『行開啦』回敬，還
有梁特首先後公開批評。一如政府中人所說，就是要
有一個態度，以免情況愈演愈烈，蔓延至立法會其他
委員會，也避免社會對這些舉措習以為常。」

《星島日報》署名文章則指議會暴力其來有自，
「行政長官答問會本來可以是特首與議員間的理想互
動平台，議員可充分發揮職責，就着政府政策，代表
市民向特首直接提問，特首也可當面解釋政策理念。
然而，近年議事堂颳起暴力歪風，影響到政府官員到
立法會答問及解釋政策。除了肢體暴力，還包括語言
暴力及程序暴力。議員議事的職責和發言的權利當然
要受保護及尊重，但打從2008年黃毓民向時任特首曾
蔭權掟蕉開始，激進派搗亂議會的行為不斷升級，由
掟蕉、掟飛機，到掃枱、掟番茄、掟蛋及掟糞便道
具，甚至口出『掟你汽油彈』的恐嚇。還有叫囂辱罵
的語言暴力，動輒『拉布』等程序暴力。更有甚者，
是走到官員面前撒陰司紙和溪錢，用意惡毒。」

輿論譴責激進議員野蠻行徑 改議事規則維護議會秩序
極少數議員在日前的特首答問大會上向特首叫囂、打斷發言及擲

物，導致特首答問大會提早結束，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指出，特區

行政長官和政府官員到立法會履行工作職責必須得到尊重，立法會的正常秩序應得到有效維護。

輿論譴責極少數激進派議員不斷挑釁、狙擊和襲擊特首，針對的不僅僅是梁振英一個人，而是

針對整個問責班子和特區政府，嚴重破壞議會秩序和妨礙政府施政。立法會應及早修訂議事規

則防止類似鬧劇不斷上演，而反對派議員也不應再縱容激進議員惡行，維護議會秩序。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在立法會答問大
會上，批評「佔中」違法，並表明當局
不會向要求癱瘓香港金融中心者發出集
會示威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警務
處處長曾偉雄日前指出，這是合乎常理
和邏輯的、顯淺的道理。然而，合乎常
理和邏輯的道理，一涉及到政治，有些

人往往就會失去常識和理智。對於「佔中」，各界大可
有不同看法，但不論觀點如何也不可能改變其違法本質，

就等於不論是劫富濟貧或是劫貧濟富，搶劫都是違法行
為一樣，並不存在疑義。
另一個顯淺的道理是，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任何
遊行活動都受到《公安條例》規管，50人以上的公眾
集會及30人以上的公眾遊行，必須按照條例的規定，
在活動舉行前最少七天向警方提出通知，申請「不反
對通知書」。條例目的是讓警方知悉遊行和集會的內
容，以便與主辦者溝通和協商，確保公眾活動在和平
及有秩序的情況下舉行。

當中有兩點必須明確：一是「不反對通知書」並非
是行禮如儀，警方會「合理考慮」有關申請，評估活
動會否影響交通行人，例如活動提出要連續兩日在中
環交通要道舉行，其間需要全面封路，警方自然不會
同意；又如活動要霸佔街道或政府建築物，要萬人癱
瘓中環，這些違法行為更加不會接納，否則就是知法
犯法。二是儘管警方接納有關申請，但基於公共秩序
及公共安全等考慮，警方可對已提出通知的公眾集會
或遊行作出禁止、提出反對或施加活動條件。《公安
條例》的第14條第1款更規定：「警務處處長如合理
地認為，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
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而有需要反對舉行某公眾遊行，

可反對該公眾遊行的舉行。」即是說儘管有「不反對
通知書」，也不代表可以為所欲為。
「佔中」行動絕對不會獲得「不反對通知書」的理

據是十分清晰的。就算「佔中」搞手故意改個名字，
說是數千人到中環集會云云，字面上雖然沒有違法，
但只要警方發覺有關行動是掛羊頭賣狗肉，實際對交
通和路人安全構成威脅，破壞社會秩序，都可以立即
停止有關活動。特首指出「佔中」不可能獲「不反對
通知書」不但是符合邏輯，更是維護本港的法治。如
果當局為「佔中」發「不反對通知書」，等於是為犯
法行動「開綠燈」，香港還是法治社會嗎？美國政府
會批准「佔領華爾街行動」嗎？

違法豈能「不反對」？ 卓 偉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4年5月2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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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全面強化溝通
民記大埔開新辦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
日前列席立法會會議時，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未能認出，更要求他在會
上自報姓名，結果令梁「全港爆

紅」。梁敬國昨日在出席一活動時，首先就自
嘲：「你哋識我嘛？」他笑言，要多謝曾鈺成
令他「爆紅」及「一朝成名」，而事件鞭策他
要多與立法會議員溝通，更好地履行職責。
梁敬國昨日在出席民建聯大埔支部新辦事處

開幕禮時，被傳媒問及因曾鈺成在立法會上叫
不出他的名字而「爆紅」一事，笑言自己並沒
有為此感到不開心，曾鈺成主席要記住很多
人，不記得他是很自然的，「小事一樁，何足
掛齒……（立會）這麼多人，主席不記得，或
認不出不出奇的。」

盼學習主席睿智胸襟
曾鈺成日前為未能認出他道歉，又指自己未

有機會向他請教，梁敬國強調說，他反而要多
謝曾主席令他現在「通街『爆紅』、一朝成
名」，「（曾鈺成）主席的見識、他的胸襟及
他的睿智，是我學習的對象。找一天我要拜訪
他，領教、領教。」

受「鞭策」多與議員溝通
被問到會做些甚麼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時，

梁敬國表示，自己一直在工作，「默默耕耘，
我相信總會有成果。」在拜訪不同部門、內地
官員及商會，事件更鞭策他要多與立法會議員
溝通。
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當日去「買

鞋」，才令他要列席立法會會議，發生此一
「瘀事」，梁敬國澄清，蘇局長當日是參觀鞋
店而非「買鞋」，而政府是「團隊合作」、各
有分工的，他進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是輔助
局長，故出席立法會會議是「天公地道」的。

他續說，自己事後也與蘇局長討論過是次事件，對方認
為這反而是一個接觸傳媒好機會，故他擬舉辦一次傳媒茶
敘和傳媒朋友接觸。

盡責履職市民定有數
曾鈺成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回應傳媒查詢時提到，梁敬

國上任也只有半年多，時間不長，而他作為立法會主席，
官員推行政策要聽取議員意見時也很少會聯繫他，因此他
與官員接觸機會不多，未有機會與梁敬國見面正常。
曾鈺成被問及有關問題時重申，立法會主席較少機會與

官員接觸，梁敬國上任只半年多，他未與梁敬國見面是很
正常的。他希望，政府官員不會因是次「瘀事」才為人所
認識，而應與各方要員加強溝通，並相信梁敬國繼續執行
職務後，將可令議員及公眾認識他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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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敬國笑說，感謝曾鈺成令他「一朝成
名」。 劉國權 攝

「90後」
丁彥文是青
年民建聯最

年輕的副主席。大學畢業後便和朋友合
作開設公司，提供研究外匯市場的服
務。「其實我的最終理想是投身教育事
業。」他語氣平淡卻堅定，「我希望先
建立自己的事業，累積足夠的人生經
驗，多做嘗試，那麼，從事教育工作時
才更有說服力。」他說自己不希望做一
名只教授書本知識的老師，因為教育更
重要的是書本以外的知識。

曾遇3良師 受益終身
求學時期有3位老師的教導讓丁彥文

受益終身，令他定下這個理想。第一位
是中學中國文化科老師，是令他關心社
會問題的啟蒙老師。第二位也是中學老
師，推薦他參與兼職工作，提點他樹立
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待人接物技巧。第三
位是大學講師，在他籌備創業的過程
中，以自己豐富的經驗給他指點迷津，
傳授知識之餘還教曉他做人的道理，更
在他氣餒時為他打氣。
現在公司只開業一年多，規模不大。

由於公司提供的服務在香港尚未普及，
不少客人未能投以信任的一票，公司正
處於艱苦時期，開拓新客源成為最大的
挑戰。丁彥文是會計專業畢業，看到不
少同學生活相對穩定、舒適，也曾萌生

退意，找一份穩定工作過活。最終是那
份追求豐盛人生的理想，令他繼續堅持
下來。
「我以前都有一些年輕人的通病，
工作態度較被動，別人『煮到埋嚟就
食』。加入青年民建聯是我關鍵的轉
捩點，青民有很多活動需要會員主動
參與，激勵我用積極的心態去創
業。」

「落手落腳」用行動解決困難
丁彥文認為，做事要「落手落腳」，

把最主要的困難列出來，用行動解決，
把石頭移開，才能繼續前進。

(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

丁彥文志在教育 先開公司積經驗

■丁彥文

■■民建聯大埔支部昌運辦事處舉行開民建聯大埔支部昌運辦事處舉行開
幕禮幕禮，，主禮嘉賓切燒豬主禮嘉賓切燒豬。。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與區內9區議員辦配合
民建聯大埔支部為拓展地區服務，昨日再添辦事
處。新設的辦事處位於大埔昌運中心，未來將和區
內9名區議員的辦事處向街坊提供更好、更細緻的服
務。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葉虎，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梁敬國，行政會議成員、
大埔區議會主席張學明，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
葉國謙、副主席李慧琼及陳勇、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等。
在昨日舉行的開幕禮上，多名主禮嘉賓聯同民建
聯成員在醒獅點睛和簪花掛紅儀式後，為新辦事處
揭幕。各主禮嘉賓致辭時，都期望民記新辦事處能
夠拓展地區服務，貫徹民記服務市民的宗旨。

李慧琼：「有實力」創更好成績
李慧琼表示，民建聯大埔新辦事處的設立，標誌
民建聯對街坊的服務更進一步。今年，她有幸帶
領18區支部一起服務社區，貫徹「以汗水灌溉社
區，以誠意建設香港」，而大埔支部「有實力」，

相信定能做出更好的成績。
陳勇則希望，民建聯繼續上下一心，與其他愛國
愛港團體、議員等更好地服務街坊，並推動一人一
票普選特首依法落實。
梁敬國表示，他是大埔的一分子，對區內近年發
展有一番感想。社區發展除了政府的大力推動外，
當區區議員也十分重要，他們花了不少心機及時
間，令社區建設更好。大埔雖然遠離鬧市，但民建
聯也花了不少工夫，為大埔區爭取更多直達市區的
巴士線，以便利居民，已見成績。

張學明：居民有需要「隨傳隨到」

張學明表示，民建聯在大埔區議會有9名議員，區
議會內監察政府施政，並為市民據理力爭。目前，
民建聯大埔區9名區議員的辦事處，分布大埔每個角
落，可謂有如「便利店」般，只要居民有需要他們
都可以「隨傳隨到」，而新辦事處則能夠服務到私
人屋苑集中的地區，彌補不同辦事處間的服務範
圍。
民建聯大埔支部主席、大埔區議員黃碧嬌則表

示，希望新支部辦事處能進一步擴展服務範圍，包
括大埔中心，及林村河以北的地區，期望與支部上
上下下將服務帶到各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大

埔支部為配合大埔社區的迅速發展，於大

埔昌運中心開設新辦事處，向區內居民提

供更全面的服務，加強與社區之間的聯繫

和溝通。新辦事處主要服務私人屋苑集中

的地區，可彌補、配合不同辦事處間的服

務範圍。


